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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30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和水务局关于迎接省政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实地核查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建设、监理、施工等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7〕 96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粤办函〔2018〕119号），省政府决定对市级政府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进展情况和成效进行考核，核查组将于2018年5月初对全省各地市2017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开展考核，届时将随机抽取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实地检查。为做好迎接省政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实地核查工作，请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全区各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监理、施工做好以下工作：

一、各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以工地为单位对照《在建工程项目检查情况表》（详见附件）迅整开展自查自纠（由建设、监理、施工单位组成检查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填写《在建工程项目检查情况表》并盖建设、监理、施工单位项目章由工地施工总承包单位于2018年4月27日下午下班前交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查（区管工地交区住建局601室、镇管工地交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同时保留《在建工程项目检查情况表》复印件留工地备查。

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牵头各镇（街道）劳务管理联合巡查小组迅整按照《在建工程项目检查情况表》（详见附件）对辖区各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区住建局对区各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进行重点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发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对于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工地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全区通报批评诚信扣分处理，督促各工地落实检查要求，加强工地劳务管理工作。区住建局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对于未落实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上交附件检查表的工地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进行全区通报批评诚信扣分处理。

附件：在建工程项目检查情况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4月20日        
（联系人：李勇，联系电话：8623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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